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查意见
2022年1月3日，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组由工程建设单位（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并特邀2名专家（名单附后）组成。验收组现场查阅并核实了项目环保工作落实情况，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其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经认真研究，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在茌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235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铝合金、中间合金、铝挤压产品及相关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位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信发街道信发路1号（山东信发华信铝业有限公司院内），本项目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东经116°15'9.89"、北纬36°37'5.67"。
本项目是尚未建设完全，本次验收范围为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一期）。
2019年10月28日，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山东民通环境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20年7月15日聊城市茌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以茌行审投资环审[2020]11号文件予以批复。
2021年12月聊城欧高环境检测中心接受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对“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一期）”进行验收检测。于2021年11月26日、11月27日进行了验收检测，对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20000万元，环保投资743万元。
　　（四）验收范围
　　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一期）。
2、 工程变动情况
其它金属产品材料用量有变动，具体见下表：
	序号
	物料名称
	年用量（t/a）
	一期实际年用量

	1
	其它金属合计
	9959.98
	9959.98

	1.1
	结晶硅
	2008.396
	5000

	1.2
	铜
	4500.396
	1200

	1.3
	铁条
	1057.396
	200

	1.4
	锰片
	501.198
	1000

	1.5
	铝铍 5
	892.198
	200

	1.6
	金属钙
	1000.396
	100

	5.7
	钛
	/
	1500

	5.8
	镍
	/
	50

	1.9
	锆
	/
	50

	1.10
	钒
	/
	50

	1.11
	镁
	/
	50

	1.12
	稀土
	/
	50

	1.13
	锌
	/
	50

	1.14
	锂
	/
	50

	1.15
	磷
	/
	10

	1.16
	其他
	/
	399.98


根据公司环评表3.1-1产品方案及规模一览表中，生产的产品铝中间合金，应在（GB/T27677-2017）国家规定牌号内展开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本次验收对环评中主要生产产品依据国家标准内容进行了完善，所涉及金属元素钛、镍、锆、钒、镁、锌、锂、磷、稀土等金属元素，作为辅料没有超出许可范围，符合国家标准政策，生产辅料总用量无变化，生产工艺无变化，对污染物增加无贡献值，故生产中添加以上金属元素作为铝中间合金辅料不属于重大变更。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才属重大变更。依据以上《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分析，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3、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
（1）雨水
项目区域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管网后汇入茌中河。
（2）污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排污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沉淀后排入山东信发华信铝业有限公司污水管网，输送至茌平华旭新材料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利用。循环冷却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不外排。
（二）废气
2#车间保温炉、反应炉废气经集气罩收集进入石灰干式脱酸+布袋除尘后通过 1 根 21m 高的排气筒（DA001）排放。渣处理废气经集气罩收集进入布袋除尘后通过 1 根 21m 高的排气筒（DA002）排放。
（三）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保温炉、反应炉、连轧机、挤压机、水泵、风机等噪声，噪声值为 80~95dB。
该项目采用以下噪声防治措施：
（1）主要设备的防噪措施
选用了高质量、低噪声设备；在噪声级较高的设备上加装消音、隔声装置；各种水泵及风机均采用减振基底，进、出口处采用软连接以降低管道噪声，在风机出口处安装消声器。
针对风机和空压机，使用安装消声器，对近气噪声进行降噪；管道进行减振隔音处理， 使用阻尼材料和隔音毡进行包扎，阻挡噪声的传播；根据设备大小制作隔声罩，隔声罩板材选择复合板材能够治理做种频率的噪声，同时兼具吸音隔音消音减振的功能；在设备下方安装减振台或者填充减振材料，避免振动传递到隔声罩上面，引起共振，造成噪声传播。
（2）设备安装设计的防噪措施
在设备、管道安装设计中，注意隔振、防振、防冲击，以减少气体动力噪声。
（3）厂房建筑设计中的防噪措施
车间采用双层窗，并选用性能好的墙面材料；在结构设计中采用减振平顶、减振内墙， 水泵等大型设备采用独立基础，以减轻共振引起的噪声；冲压车间各高噪声设备设减振沟； 厂房建设时，应尽量避免孔、洞、缝的存在，保证厂房隔声效果。
（4）厂区总布置中的防噪措施
厂区合理布局，噪声源尽量远离办公区。对噪声大的建筑物独立布置，与其它建筑物间距适当加大，以降低噪声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1）渣经自建渣处理设备处置。铝灰属于危险废物，类别为 HW48 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代码为321-026-48，委托处置。
（2）烟道粉尘属于危险废物，类别为 HW48 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代码为321-034-48，委托处置。
（3）年更换废液压油、废润滑油等，属于危险废物，废润滑油，类别为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代码为900-249-08；废变压器油，类别为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代码为900-220-08。
（4）年更换废油桶，属于危险废物，类别为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代码为900-249-08，其它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含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委托处置。
（5）废石灰：石灰（氢氧化钙）吸收氟化物、氯化氢变为氟化钙、氯化钙。
（6）由于废布袋沾染烟道粉尘，废布袋属于危险废物，委托处置。
（7）生活垃圾全部袋装化，定时收集，垃圾桶密封无渗漏，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铝灰委托山东惠民智恒金属有限公司定期处置，烟道粉尘、废布袋委托山东聚鼎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定期处置。其他危险废物委托聊城舒达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定期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本公司出具了《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验收监测期间，项目生产工况稳定。监测结果表明：
1、 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污水排放口pH、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石油类、动植物油、全盐量最大日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7.3、17 mg/L、10.6 mg/L、33 mg/L、1.70 mg/L、0.38 mg/L、11.3 mg/L、0.56 mg/L、0.69 mg/L、1242 mg/L，满足《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表 2 间接排放标准（pH：6-9、悬浮物70 mg/L、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200 mg/L、氨氮25 mg/L、总磷1.0 mg/L、总氮15 mg/L、石油类3 mg/L、动植物油--、全盐量1600 mg/L）。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有组织废气颗粒物、SO2、NOX实测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2.7 mg/m3、未检出、6 mg/m3，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0.302 kg/h、0.168 kg/h、0.661 kg/h，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 2376-2019）表 1“重点控制区”浓度限值要求（颗粒物10 mg/m3、SO2 50 mg/m3、NOX、100 mg/m3），排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排放速率限值（21m: 7.61 kg/h、5.37 kg/h、1.61 kg/h）
氟化物、氯化氢、铍及其化合物实测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1.22mg/m3、1.88mg/m3、未检出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 2375-2019）表 1 金属熔炼炉标准（氟化物 3.0mg/m3、氯化氢30mg/m3 、铍及其化合物 0.5 mg/m3），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0.128kg/h、0.205kg/h、4.05×10-5，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排放速率限值（15m: 0.212kg/h、0.527 kg/h、2.24×10-3 kg/h）
铜及其化合物、锰及其化合物无相关标准限值，本次验收不做评价。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东、南、西、北厂界昼间最大噪声值分别为55.7dB(A)、55.5 dB(A)、56.6 dB(A)、55.5 dB(A)，夜间噪声值最大噪声值分别为45.5dB(A)、47.0 dB(A)、47.1 dB(A)、45.6 dB(A)，满足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区标准(昼间65 dB(A)，夜间55 dB(A))要求。
4、固体废物
（1）渣经自建渣处理设备处置。铝灰属于危险废物，类别为 HW48 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代码为321-026-48，委托处置。
（2）烟道粉尘属于危险废物，类别为 HW48 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代码为321-034-48，委托处置。
（3）年更换废液压油、废润滑油等，属于危险废物，废润滑油，类别为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代码为900-249-08；废变压器油，类别为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代码为900-220-08。
（4）年更换废油桶，属于危险废物，类别为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代码为900-249-08，其它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含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委托处置。
（5）废石灰：石灰（氢氧化钙）吸收氟化物、氯化氢变为氟化钙、氯化钙。
（6）由于废布袋沾染烟道粉尘，废布袋属于危险废物，委托处置。
（7）生活垃圾全部袋装化，定时收集，垃圾桶密封无渗漏，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铝灰委托山东惠民智恒金属有限公司定期处置，烟道粉尘、废布袋委托山东聚鼎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定期处置。其他危险废物委托聊城舒达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定期处置。
本新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本次验收项目产生的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噪声经处理设施处理后均稳定达标排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废处置措施合理有效，去向明确，对外环境影响较小。综上所述，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铝中间合金项目（一期）目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建设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验收监测期间，项目产生的废气、噪声能够达标排放，一般固体、危险废物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六、验收结论
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加工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项目建设过程未发生重大变动；验收监测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验收报告不存在重大质量缺陷。鉴于项目基本符合验收条件，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该项目环保设施通过环保验收。
7、 后续要求
1、生产过程中严格落实制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bookmark: _GoBack]2、按照已申领的排污许可证进行自行监测，完善监测手段或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监测。
3、加强固废管理，环保设备定期维护。
8、 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

                          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月3日
5

